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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VII-2条。-�缔约方将根据共同协议，支持传播和商业促进计划及任务，便利官方
和私人使团的活动，组织博览会和展览会，举办信息研讨会，进行市场研究，以及其他
旨在充分利用关税优惠及商业事项中商定程序所提供机会的行动。

第VII-3条。-�缔约方将促进采取协调和补充两国工业活动的措施，以刺激缔约方
经济不同领域的共同投资。

第VII-4条。-�双方将促进尽可能加强相互交流，特别是在空运和海运货物运输方面，
以便利贸易并巩固缔约方之间的整合进程。

第八章
技术规范、技术法规和合格评定程序
第八章-1。-�本章适用于各方的技术规范、技术法规和合格评定程序，以及可能直接

或间接影响各方之间货物或服务贸易的相关措施。本章不适用于卫生和植物卫生措施。

第八章-2。-�各方应受技术性贸易壁垒协定（OTC协定）中规定的条款约束，该协定
是世界贸易组织协定的一部分。

第八章-3。-�每一方可以规定其认为适当的保护水平，以实现其合法目标，而不以造
成各方之间贸易不必要的障碍为目的，并且可以制定、采纳或维持确保其技术规范、技
术法规和合格评定程序遵守所需的措施。

第八条-4.-�每一方应书面通知另一方，并随向世界贸易组织的通知一并通知其国民，
关于采用或修改任何技术法规或合格评定程序，至少应在采用或修改措施及该措施生效
前六十（60）天，以便有关人员熟悉该措施。

所述通知不适用于具有法律性质或法律规定的措施。
第八条-5.-�每一方应根据另一方的请求，提供关于技术规范、技术法规和合格评定

程序的制定和清单的信息。
第八章第六条-�一方提出请求时，另一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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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向该方提供咨询、信息和技术援助，根据双方商定的条款和条件，以加强该方
技术规范、技术法规和合格评定程序的规范，以及其相关活动、程序和系统；b)�
向该方提供关于其与技术规范相关的技术合作计划的信息，涉及与技术规范相关的
措施、技术法规和/或合格评定程序，以及特定兴趣领域；c)�通过其主管部门与该
方就其现行技术规范、技术法规和合格评定程序的任何疑问进行磋商

每一方将促进其境内具有公认标准化活动的机构与另一方在其境内的机构在适当情况
下开展标准化活动合作。
第八条第七款�此外，缔约方还将促进在不同级别实施技术合作计划，以便利相互承

认协议。
第八条第八款�应一方请求，缔约方在收到请求后尽快召开会议，以：
a)�审议或商讨关于技术规范、技术法规和/或合格评定程序等具体事项，这些事项
可能影响缔约方之间的贸易；b)�促进缔约方之间的技术合作活动；c)�便利相互承
认协议的谈判过程；d)�讨论任何其他相关事项。第九章

卫生和植物卫生措施
第九条第一条�关于其卫生和植物卫生措施的实施，缔约方应受卫生和植物卫生措施

应用协定（AMSF）的约束，该协定是世界贸易组织协定的一部分。

第九条-2.-�各缔约方承诺将本章节的规定具体化。
第九条-3.-�巴西联邦共和国政府与墨西哥合众国政府于1997年11月13日签署的《关

于动物卫生领域科学和技术合作基本公约的补充协定》，是本章节的组成部分。


